捐地節稅並不違法

最近幾年由於高所得者捐地節稅的風氣愈來愈盛行，導致每年因富人爭相捐地而使政府流失數百億元之稅收，從而引起財政部之嚴重關切，但台北市政府卻認為此一捐地節稅行為既不違法，又可以加速完成公共建設，因而以樂觀其成的態度坦然以對。

捐地節稅之所以被廣泛運用，是源於土地稅法修正時，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移轉時免課土地增值稅，亦即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買賣移轉就賣方而言沒有交易成本，而各級政府長久以來囿於財政窘困而無法編列預算予以徵收，且所得稅法第 17 條有關捐贈之規定，以及不少高所得者依據「台北市接受人民捐贈土地獎勵要點」節稅成功而獲得印證，口耳相傳的結果，終致富人爭相效尤，而政府則唯恐稅收大量流失而急於修法遏止。

依據財政部的構想，首先要修正的是所得稅法，擬明訂未來納稅義務人對各級政府之捐贈，只能比照對公益、慈善、教育、文化機構或團體的捐贈扣稅比率，捐贈列舉扣除額最高不得超過所得總額 20 ％為限。其次，則是修正土地稅法與農業發展條例，擬根本取消公共設施保留地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以提高地主售地之稅負成本，間接提高買方之購地成本；此外，目前亦有部分地方政府擬開徵「回饋金」或「富人捐」，惟其可行性如何，仍需視財政部是否修法而定。

儘管政府想盡辦法堵漏，惟就目前約 1 萬 2,000 公頃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高達七、八兆之徵收補償費用而言，政府既無法籌措財源，也無法訂定徵收期限，因此，此一攸關為數眾多的私人財產權益，且懸宕已久的棘手問題，未來在立法院恐怕還會有一番激烈的爭辯。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其次，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二款有關捐贈之規定：「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至於營利事業，則可依所得稅法第 36 條之規定：「營利事業之捐贈，得依下列規定，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為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對各級政府之捐贈，以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不受金額限制。」因此，依所得稅法之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政府之捐贈，可以在申報所得稅時，以「列舉扣除額」方式全額申報扣除所得，亦即將所得淨額歸零，即可達到捐地節稅之目的。

此外，由於長久以來公共設施保留地地主既無法開發利用，政府也無法編列預算徵收，導致其市價約僅為土地公告現值之 10 ％至 15 ％，相對於綜合所得稅邊際稅率 40 ％而言，就有很大的節稅彈性空間，而這也正是目前高所得者最主要之節稅途徑。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捐地節稅並不違法，有關財政部以及各級政府之相關限制規定，在購地捐贈之前，仍應多加留意，以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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